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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火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防爆和承重

防爆和承重结
构不满足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建筑中有可燃气
体、蒸气、粉尘、
纤维爆炸危险性
的场所或部位，应
采取防爆措施；当
采用泄压、减压、
结构抗爆或防爆
措施时，应保证建
筑主要承重结构
在燃烧爆炸产生
的压强作用下仍
能发挥承载功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2.1.7 条

坍塌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2

防止发生静电或
静电积累

防止发生静电
或静电积累的
措施不满足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在有可燃气体、蒸
气、粉尘、纤维爆
炸危险性的环境
内，可能产生静电
的设备和管道均
应具有防止发生
静电或静电积累
的性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2.1.8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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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防止可燃气体集
聚

未采取防止可
燃气体集聚措
施，造成的人
员伤亡

建筑中散发较空
气轻的可燃气体、
蒸气的场所或部
位，应采取防止可
燃气体、蒸气在室
内积聚的措施；散
发较空气重的可
燃气体、蒸气或有
粉尘、纤维爆炸危
险性的场所或部
位，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楼地面应具有
不发火花的性能，
使用绝缘材料铺
设的整体楼地面
面层应具有防止
发生静电的性能；
2 散发可燃粉尘、
纤维场所的内表
面应平整、光滑，
易于清扫；
3 场所内设置地
沟时，应采取措施
防止可燃气体、蒸
气、粉尘、纤维在
地沟内积聚，并防
止火灾通过地沟
与相邻场所的连
通处蔓延。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2.1.9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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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4 防火墙

防火墙构造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防火墙应直接设
置在建筑的基础
或具有相应耐火
性能的框架、梁等
承重结构上，并应
从楼地面基层隔
断至结构梁、楼板
或屋面板的底面。
防火墙与建筑外
墙、屋顶相交处，
防火墙上的门、窗
等开口，应采取防
止火灾蔓延至防
火墙另一侧的措
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1.1 条

坍塌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防火墙任一侧的
建筑结构或构件
以及物体受火作
用发生破坏或倒
塌并作用到防火
墙时，防火墙应仍
能阻止火灾蔓延
至防火墙的另一
侧。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1.2 条

坍塌

防火墙耐火极
限不满足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防火墙的耐火极
限不应低于 3.00
h。甲、乙类厂房
和甲、乙、丙类仓
库内的防火墙，耐
火极限不应低于
4.00 h。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1.3 条

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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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5 防火隔墙与幕墙

防火隔墙设置
不规范，造成
的人员伤亡

防火隔墙应从楼
地面基层隔断至
梁、楼板或屋面板
的底面基层，防火
隔墙上的门、窗等
开口应采取防止
火灾蔓延至防火
隔墙另一侧的措
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2.1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防火封堵不规
范，造成的人
员伤亡

住宅分户墙、住宅
单元之间的墙体、
防火隔墙与建筑
外墙、楼板、屋顶
相交处，应采取防
止火灾蔓延至另
一侧的防火封堵
措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2.2 条

火灾

防止火灾蔓延
的实体分隔结
构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建筑外墙上、下层
开口之间应采取
防止火灾沿外墙
开口蔓延至建筑
其他楼层内的措
施。在建筑外墙上
水平或竖向相邻
开口之间用于防
止火灾蔓延的墙
体、隔板或防火挑
檐等实体分隔结
构，其耐火性能均
不应低于该建筑
外墙的耐火性能
要求。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2.3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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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5 防火隔墙与幕墙

建筑幕墙空腔
等未采取防火
封堵措施，造
成的人员伤亡

建筑幕墙应在每
层楼板外沿处采
取防止火灾通过
幕墙空腔等构造
竖向蔓延的措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2.4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6
竖井、管线防火
和防火封堵

电梯井内敷设
甲乙丙类液体
管道，造成的
人员伤亡

电梯井应独立设
置，电梯井内不应
敷设或穿过可燃
气体或甲、乙、丙
类液体管道及与
电梯运行无关的
电线或电缆等。电
梯层门的耐火完
整性不应低于
2.00 h。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3.1 条

火灾

竖井、管道井
等耐火极限不
满足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电气竖井、管道
井、排烟或通风
道、垃圾井等竖井
应分别独立设置，
井壁的耐火极限
均不应低于 1.00
h 。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3.2 条

火灾

其他竖井耐火
极限不满足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其他竖井应在每
层楼板处采取防
火分隔措施，且防
火分隔组件的耐
火性能不应低于
楼板的耐火性能
要求。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3.3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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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6
竖井、管线防火
和防火封堵

电气线路和各
类管道穿墙、
楼板等处防火
封堵不规范，
造成的人员伤
亡

电气线路和各类
管道穿过防火墙、
防火隔墙、竖井井
壁、建筑变形缝处
和楼板处的孔隙
应采取防火封堵
措施。防火封堵组
件的耐火性能不
应低于防火分隔
部位的耐火性能
要求。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3.4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通风、排烟管
道穿墙处未采
取防火蔓延措
施，造成的人
员伤亡

通风和空气调节
系统的管道、防烟
与排烟系统的管
道穿过防火墙、防
火隔墙、楼板、建
筑变形缝处，建筑
内未按防火分区
独立设置的通风
和空气调节系统
中的竖向风管与
每层水平风管交
接的水平管段处，
均应采取防止火
灾通过管道蔓延
至其他防火分隔
区域的措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3.5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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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7
防火门、防火窗、
防火卷帘和防火
玻璃墙

防火门、窗等
不符合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防火门、防火窗应
具有自动关闭的
功能，在关闭后应
具有烟密闭的性
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4.1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防火门耐火等
级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下列部位的门应
为甲级防火门：
1 设置在防火墙
上的门、疏散走道
在防火分区处设
置的门；
2 设置在耐火极
限要求不低于
3.00 h 的防火隔墙
上的门；
3 电梯间、疏散楼
梯间与汽车库连
通的门；
4 室内开向避难
走道前室的门、避
难间的疏散门；
5 多层乙类仓库
和地下、半地下及
多、高层丙类仓库
中从库房通向疏
散走道或疏散楼
梯间的门。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4.2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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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7

防火门、防火窗、

防火卷帘和防火

玻璃墙

防火门耐火等

级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除建筑直通室外
和屋面的门可采
用普通门外，下列
部位的门的耐火
性能不应低于乙
级防火门的要求，
且其中建筑高度
大于 100 m 的建筑
相应部位的门应
为甲级防火门：
1 甲、乙类厂房，
多层丙类厂房，人
员密集的公共建
筑和其他高层工
业与民用建筑中
封闭楼梯间的门；
2 防烟楼梯间及
其前室的门；
3 消防电梯前室
或合用前室的门；
4 前室开向避难
走道的门；
5 地下、半地下及
多、高层丁类仓库
中从库房通向疏
散走道或疏散楼
梯的门；
6 歌舞娱乐放映
游艺场所中的房
间疏散门；
7 从室内通向室
外疏散楼梯的疏
散门；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4.3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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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7
防火门、防火窗、
防火卷帘和防火
玻璃墙

防火门耐火等
级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8 设置在耐火极
限要求不低于
2.00 h 的防火隔墙
上的门。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4.3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电气竖井等的
检查门不满足
要求，造成的
人员伤亡

电气竖井、管道
井、排烟道、排气
道、垃圾道等竖井
井壁上的检查门，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埋深大于 10 m
的地下建筑或地
下工程，应为甲级
防火门；
2 建筑高度大于
100 m 的建筑，应
为甲级防火门；
3 层间无防火分隔
的竖井和住宅建
筑的合用前室，门
的耐火性能不应
低于乙级防火门
的要求；
4 其他建筑，门的
耐火性能不应低
于丙级防火门的
要求，当竖井在楼
层处无水平防火
分隔时，门的耐火
性能不应低于乙
级防火门的要求。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4.4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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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7
防火门、防火窗、
防火卷帘和防火
玻璃墙

防空工程中代
替甲级防火门
的防护门等耐
火极限不满足
要求，造成的
人员伤亡

平时使用的人民
防空工程中代替
甲级防火门的防
护门、防护密闭
门、密闭门，耐火
性能不应低于甲
级防火门的要求，
且不应用于平时
使用的公共场所
的疏散出口处。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4.5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未按要求采用
甲级防火窗，
造成的人员伤
亡

设置在防火墙和
要求耐火极限不
低于 3.00h 的防火
隔墙上的窗应为
甲级防火窗。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4.6 条

火灾

未按要求采用
乙级防火窗，
造成的人员伤
亡

下列部位的窗的
耐火性能不应低
于乙级防火窗的
要求：
1 歌舞娱乐放映
游艺场所中房间
开向走道的窗；
2 设置在避难间
或避难层中避难
区对应外墙上的
窗；
3 其他要求耐火
极限不低于 2.00 h
的防火隔墙上的
窗。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4.7 条

火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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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7
防火门、防火窗、
防火卷帘和防火
玻璃墙

防火卷帘不满
足要求，造成
的人员伤亡

用于防火分隔的
防火卷帘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应具有在火灾
时不需要依靠电
源等外部动力源
而依靠自重自行
关闭的功能；
2 耐火性能不应
低于防火分隔部
位的耐火性能要
求；
3 应在关闭后具
有烟密闭的性能；
4 在同一防火分
隔区域的界限处
采用多樘防火卷
帘分隔时，应具有
同步降落封闭开
口的功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4.8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防火玻璃墙不
满足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用于防火分隔的
防火玻璃墙，耐火
性能不应低于所
在防火分隔部位
的耐火性能要求。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6.4.9 条

火灾

8
可燃气体探测报
警系统

未按要求设置
可燃气体探测
报警系统，造
成的人员伤亡

除住宅建筑的燃
气用气部位外，建
筑内可能散发可
燃气体、可燃蒸气
的场所应设置可
燃气体探测报警
装置。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8.3.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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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结构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防火间距

甲乙类汽车库
等与人员密集
场所的防火间
距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甲、乙类物品运输
车的汽车库、修车
库、停车场与人员
密集场所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 50
m，与其他民用建
筑的防火间距不
应小于 25 m；甲
类物品运输车的
汽车库、修车库、
停车场与明火或
散发火花地点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
于 30 m。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3.1.3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甲类厂房与人
员密集场所、
明火点的防火
间距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甲类厂房与人员
密集场所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 50
m，与明火或散发
火花地点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 30
m。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3.2.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甲类仓库与高
层民用建筑和
设置人员密集
场所的民用建
筑的防火间距
不符合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甲类仓库与高层
民用建筑和设置
人员密集场所的
民用建筑的防火
间距不应小于 50
m，甲类仓库之间
的防火间距不应
小于 20 m。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3.2.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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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防火间距

乙类仓库与高
层民用建筑等
防火间距不符
合要求，造成
的人员伤亡

除乙类第 5 项、第
6 项物品仓库外，
乙类仓库与高层
民用建筑和设置
人员密集场所的
其他民用建筑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
于 50 m。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3.2.3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甲类仓库与飞
机库等防火间
距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飞机库与甲类仓
库的防火间距不
应小于 20 m。飞
机库与喷漆机库
贴邻建造时，应采
用防火墙分隔。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3.2.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民用建筑与相
邻建筑防火间
距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除裙房与相邻建
筑的防火间距可
按单、多层建筑确
定外，建筑高度大
于100 m 的民用建
筑与相邻建筑的
防火间距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与高层民用建筑
的防火间距不应
小于 13 m；
2 与一、二级耐火
等级单、多层民用
建筑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 9 m；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3.3.1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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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防火间距

民用建筑与相
邻建筑防火间
距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3 与三级耐火等级
单、多层民用建筑
的防火间距不应
小于 11 m；
4与四级耐火等级
单、多层民用建筑
和木结构民用建
筑的防火间距不
应小于 14 m。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3.3.1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连廊等相
连建筑物的防
火间距未按独
立建筑物考
虑，造成的人
员伤亡

相邻两座通过连
廊、天桥或下部建
筑物等连接的建
筑，防火间距应按
照两座独立建筑
确定。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3.3.2 条

火灾

2 防火分隔
未设防火分
隔，造成的人
员伤亡

建筑的平面布置
应便于建筑发生
火灾时的人员疏
散和避难，有利于
减小火灾危害、控
制火势和烟气蔓
延。同一建筑内的
不同使用功能区
域之间应进行防
火分隔。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1.1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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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防火分隔
防火分区划分
不合理，造成
的人员伤亡

工业与民用建筑、
地铁车站、平时使
用的人民防空工
程应综合其高度
（埋深）、使用功
能和火灾危险性
等因素，根据有利
于消防救援、控制
火灾及降低火灾
危害的原则划分
防火分区。防火分
区的划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建筑内横向应
采用防火墙等划
分防火分区，且防
火分隔应保证火
灾不会蔓延至相
邻防火分区；
2 建筑内竖向按
自然楼层划分防
火分区时，除允许
设置敞开楼梯间
的建筑外，防火分
区的建筑面积应
按上、下楼层中在
火灾时未封闭的
开口所连通区域
的建筑面积之和
计算；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1.2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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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防火分隔

燃油锅炉等与
民用建筑贴临
时防火墙设置
不合理，造成
的人员伤亡

燃油或燃气锅炉、
可燃油油浸变压
器、充有可燃油的
高压电容器和多
油开关、柴油发电
机房等独立建造
的设备用房与民
用建筑贴邻时，应
采用防火墙分隔，
且不应贴邻建筑
中人员密集的场
所。上述设备用房
附设在建筑内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位于人员密
集的场所的上一
层、下一层或贴邻
时，应采取防止设
备用房的爆炸作
用危及上一层、下
一层或相邻场所
的措施；
2 设备用房的疏
散门应直通室外
或安全出口；
3 设备用房应采
用耐火极限不低
于 2.00 h 的防火
隔墙和耐火极限
不低于1.50 h的不
燃性楼板与其他
部位分隔，防火隔
墙上的门窗应为
甲级防火门窗。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1.4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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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平面布局

附设在建筑内
的燃油锅炉、
柴油发电机房
等平面布局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附设在建筑内的
燃油或燃气锅炉
房、柴油发电机
房，除应符合本规
范第 4.1.4 条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常（负）压燃油
或燃气锅炉房不
应位于地下二层
及以下，位于屋顶
的常（负）压燃气
锅炉房与通向屋
面的安全出口的
最小水平距离不
应小于 6 m；其他
燃油或燃气锅炉
房应位于建筑首
层的靠外墙部位
或地下一层的靠
外侧部位，不应贴
邻消防救援专用
出入口、疏散楼梯
（间）或人员的主
要疏散通道。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1.5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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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平面布局

附设在建筑内
的燃油锅炉、
柴油发电机房
等平面布局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2 建筑内单间储
油间的燃油储存
量不应大于 1m³。
油箱的通气管设
置应满足防火要
求，油箱的下部应
设置防止油品流
散的设施。储油间
应采用耐火极限
不低于 3.00 h 的
防火隔墙与发电
机间、锅炉间分
隔。
3 柴油机的排烟
管、柴油机房的通
风管、与储油间无
关的电气线路等，
不应穿过储油间。
4 燃油或燃气管
道在设备间内及
进入建筑物前，应
分别设置具有自
动和手动关闭功
能的切断阀。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1.5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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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平面布局

附设在建筑内
的油浸变压器
等平面布局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附设在建筑内的
可燃油油浸变压
器、充有可燃油的
高压电容器和多
油开关等的设备
用房，除应符合本
规范第 4.1.4 条的
规定外，尚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油浸变压器室、
多油开关室、高压
电容器室均应设
置防止油品流散
的设施；
2 变压器室应位
于建筑的靠外侧
部位，不应设置在
地下二层及以下
楼层；
3 变压器室之间、
变压器室与配电
室之间应采用防
火门和耐火极限
不低于 2.00 h 的
防火隔墙分隔。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1.6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汽车库与甲乙
类场所贴临，
造成的人员伤
亡

汽车库不应与甲、
乙类生产场所或
库房贴邻或组合
建造。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1.9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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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平面布局

甲乙类等场所
设在地下、半
地下，造成的
人员伤亡

除特殊工艺要求
外，下列场所不应
设置在地下或半
地下：
1 甲、乙类生产场
所；
2 甲、乙类仓库；
3 有粉尘爆炸危
险的生产场所、滤
尘设备间；
4 邮袋库、丝麻棉
毛类物质库。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2.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宿舍、办公室、

休息室等平面
布局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厂房内不应设置
宿舍。直接服务于
生产的办公室、休
息室等辅助用房
的设置，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不应设置在甲、
乙类厂房内；
2 与甲、乙类厂房
贴邻的辅助用房
的耐火等级不应
低于二级，并应采
用耐火极限不低
于 3.00 h 的抗爆
墙与厂房中有爆
炸危险的区域分
隔，安全出口应独
立设置；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2.2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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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平面布局

宿舍、办公室、
休息室等平面
布局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3 设置在丙类厂
房内的辅助用房
应采用防火门、防
火窗、耐火极限不
低于 2.00 h 的防
火隔墙和耐火极
限不低于 1.00 h
的楼板与厂房内
的其他部位分隔，
并设置至少1个独
立的安全出口。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2.2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厂房内的甲、
乙、丙类中间
仓库等平面布
局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设置在厂房内的
甲、乙、丙类中间
仓库，应采用防火
墙和耐火极限不
低于1.50 h的不燃
性楼板与其他部
位分隔。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2.3 条

火灾

配电站等平面
布局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与甲、乙类厂房贴
邻并供该甲、乙类
厂房专用的 10kV
及以下变（配）电
站，应采用无开口
防火墙或抗爆墙
一面贴邻，与乙类
厂房贴邻的防火
墙上开口应为甲
级防火窗。其他变
（配）电站应设置
在甲、乙类厂房以
及爆炸危险性区
域外，不应与甲、
乙类厂房贴邻。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2.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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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平面布局

甲乙类、丙类
可燃液体仓库
等平面布局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甲、乙类仓库和储
存丙类可燃液体
的仓库应为单、多
层建筑。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2.5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仓库内防火墙
等平面布局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仓库内的防火分
区或库房之间应
采用防火墙分隔，
甲、乙类库房内的
防火分区或库房
之间应采用无任
何开口的防火墙
分隔。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2.6 条

火灾

仓库内办公
室、休息室等
平面布局不符
合要求，造成
的人员伤亡

仓库内不应设置
员工宿舍及与库
房运行、管理无直
接关系的其他用
房。甲、乙类仓库
内不应设置办公
室、休息室等辅助
用房，不应与办公
室、休息室等辅助
用房及其他场所
贴邻。丙、丁类仓
库内的办公室、休
息室等辅助用房，
应采用防火门、防
火窗、耐火极限不
低于 2.00 h 的防
火隔墙和耐火极
限不低于 1.00 h
的楼板与其他部
位分隔，并应设置
独立的安全出口。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2.7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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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平面布局

甲乙丙类液体
场所内管、沟
等设置不合
理，造成的人
员伤亡

使用和生产甲、
乙、丙类液体的场
所中，管、沟不应
与相邻建筑或场
所的管、沟相通，
下水道应采取防
止含可燃液体的
污水流入的措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2.8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民用建筑内经
营、存放或使
用甲乙类危险
物品，造成的
人员伤亡

民用建筑内不应
设置经营、存放或
使用甲、乙类火灾
危险性物品的商
店、作坊或储藏间
等。民用建筑内除
可设置为满足建
筑使用功能的附
属库房外，不应设
置生产场所或其
他库房，不应与工
业建筑组合建造。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3.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
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
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
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
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一）生产、经营、
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
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
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
符合安全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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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平面布局

燃气调压用
房、瓶装液化
石油气瓶组用
房等设置不合
理，造成的人
员伤亡

燃气调压用房、瓶

装液化石油气瓶

组用房应独立建

造，不应与居住建

筑、人员密集的场

所及其他高层民

用建筑贴邻；贴邻

其他民用建筑的，

应采用防火墙分

隔，门、窗应向室

外开启。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3.1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瓶装液化石油气
瓶组用房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当与所服务建
筑贴邻布置时，液
化石油气瓶组的
总容积不应大于
1m³，并应采用自
然气化方式供气；
2 瓶组用房的总
出气管道上应设
置紧急事故自动
切断阀；
3 瓶组用房内应
设置可燃气体探
测报警装置。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3.1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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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平面布局

使用天然气部
位通风不畅和
防爆泄压不满
足要求，造成
的人员伤亡

建筑内使用天然
气的部位应便于
通风和防爆泄压。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3.1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生物安全实验
室防火分区不
满足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四级生物安全实
验室应独立划分
防火分区，或与三
级生物安全实验
室共用一个防火
分区。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4.3.13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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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4 耐火等级

建筑结构耐火
等级与建筑不
匹配，造成的
人员伤亡

建筑的耐火等级
或工程结构的耐
火性能，应与其火
灾危险性，建筑高
度、使用功能和重
要性，火灾扑救难
度等相适应。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5.1.1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地下半地下建
筑耐火等级不
满足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地下、半地下建筑
（室）的耐火等级
应为一级。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5.1.2 条

火灾

建筑楼板耐火
极限不满足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建筑高度大于 100
m 的工业与民用
建筑楼板的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
2.00 h。一级耐火
等级工业与民用
建筑的上人平屋
顶，屋面板的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
1.50 h；二级耐火
等级工业与民用
建筑的上人平屋
顶，屋面板的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
1.00 h。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5.1.3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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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4 耐火等级

建筑承重结构
耐火极限不满
足要求，造成
的人员伤亡

建筑中承重的下
列结构或构件应
根据设计耐火极
限和受力情况等
进行耐火性能验
算和防火保护设
计，或采用耐火试
验验证其耐火性
能：
1 金属结构或构
件；
2 木结构或构件；
3 组合结构或构
件；
4 钢筋混凝土结
构或构件。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5.1.4 条

火灾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充电站、汽车
库耐火等级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下列汽车库的耐
火等级应为一级：
1 Ⅰ类汽车库，Ⅰ
类修车库；
2 甲、乙类物品运
输车的汽车库或
修车库；
3 其他高层汽车
库。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5.1.5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电动汽车充电站
建筑、Ⅱ类汽车
库、Ⅱ类修车库、
变电站的耐火等
级不应低于二级。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5.1.6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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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4 耐火等级

工业建筑耐火
等级不满足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下列工业建筑的
耐火等级应为一
级：
1 建筑高度大于
50 m 的高层厂房；
2 建筑高度大于
32 m 的高层丙类
仓库，储存可燃液
体的多层丙类仓
库，每个防火分隔
间建筑面积大于
3000 m²的其他多
层丙类仓库；
3 Ⅰ类飞机库。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5.2.1 条

火灾
坍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除本规范第 5.2.1
条规定的建筑外，
下列工业建筑的
耐火等级不应低
于二级：
1 建筑面积大于
300 m²的单层甲、
乙类厂房，多层
甲、乙类厂房；
2 高架仓库；
3 Ⅱ、Ⅲ类飞机
库；
4 使用或储存特
殊贵重的机器、仪
表、仪器等设备或
物品的建筑；
5 高层厂房、高层
仓库。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5.2.2 条

火灾
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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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4 耐火等级

工业建筑耐火
等级不满足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除本规范第 5.2.1
条和第 5.2.2 条规
定的建筑外，下列
工业建筑的耐火
等级不应低于三
级：
1 甲、乙类厂房；
2 单、多层丙类厂
房；
3 多层丁类厂房；
4 单、多层丙类仓
库；
5 多层丁类仓库。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5.2.3 条

火灾
坍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丙、丁类物流建筑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的耐火等
级不应低于二级；
2 物流作业区域
和辅助办公区域
应分别设置独立
的安全出口或疏
散楼梯；
3 物流作业区域
与辅助办公区域
之间应采用耐火
极限不低于 3.00 h
的防火隔墙和耐
火极限不低于
2.00 h 的楼板分
隔。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5.2.4 条

火灾
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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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疏散和避难设施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疏散出口

疏散出口数
量、位置、宽
度等与建筑功
能等不匹配，
造成的人员伤
亡

建筑的疏散出口
数量、位置和宽
度，疏散楼梯（间）
的形式和宽度，避
难设施的位置和
面积等，应与建筑
的使用功能、火灾
危险性、耐火等
级、建筑高度或层
数、埋深、建筑面
积、人员密度、人
员特性等相适应。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1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疏散出口布置
不符合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建筑中的疏散出
口应分散布置，房
间疏散门应直接
通向安全出口，不
应经过其他房间。
疏散出口的宽度
和数量应满足人
员安全疏散的要
求。各层疏散楼梯
的净宽度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对于建筑的地
上楼层，各层疏散
楼梯的净宽度均
不应小于其上部
各层中要求疏散
净宽度的最大值；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2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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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疏散出口

疏散出口布置
不符合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2 对于建筑的地
下楼层或地下建
筑、平时使用的人
民防空工程，各层
疏散楼梯的净宽
度均不应小于其
下部各层中要求
疏散净宽度的最
大值。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2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2 疏散距离
疏散距离过
大，造成的人
员伤亡

建筑中的最大疏
散距离应根据建
筑的耐火等级、火
灾危险性、空间高
度、疏散楼梯（间）
的形式和使用人
员的特点等因素
确定，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疏散距离应满
足人员安全疏散
的要求；
2 房间内任一点
至房间疏散门的
疏散距离，不应大
于建筑中位于袋
形走道两侧或尽
端房间的疏散门
至最近安全出口
的最大允许疏散
距离。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3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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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疏散出口门、疏
散走道、疏散楼
梯

疏散出口、疏
散走道、疏散
楼梯等宽度过
窄，造成的人
员伤亡

疏散出口门、疏散
走道、疏散楼梯等
的净宽度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疏散出口门、室
外疏散楼梯的净
宽度均不应小于
0.80 m；
3 疏散走道、首层
疏散外门、公共建
筑中的室内疏散
楼梯的净宽度均
不应小于 1.1 m；
4 净宽度大于 4.0
m 的疏散楼梯、室
内疏散台阶或坡
道，应设置扶手栏
杆分隔为宽度均
不大于 2.0 m 的区
段。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4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疏散通道、疏
散走道、疏散
出口处不畅
通，造成的人
员伤亡

在疏散通道、疏散
走道、疏散出口
处，不应有任何影
响人员疏散的物
体，并应在疏散通
道、疏散走道、疏
散出口的明显位
置设置明显的指
示标志。疏散通
道、疏散走道、疏
散出口的净高度
均不应小于 2.1
m。疏散走道在防
火分区分隔处应
设置疏散门。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5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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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疏散出口门、疏
散走道、疏散楼
梯

疏散出口门的
型式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除设置在丙、丁、
戊类仓库首层靠
墙外侧的推拉门
或卷帘门可用于
疏散门外，疏散出
口门应为平开门
或在火灾时具有
平开功能的门，且
下列场所或部位
的疏散出口门应
向疏散方向开启：
1 甲、乙类生产场
所；
2 甲、乙类物质的
储存场所；
3 平时使用的人
民防空工程中的
公共场所；
4 其他建筑中使
用人数大于 60 人
的房间或每樘门
的平均疏散人数
大于30人的房间；
5 疏散楼梯间及
其前室的门；
6 室内通向室外
疏散楼梯的门。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6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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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疏散出口门、疏
散走道、疏散楼
梯

疏散门如不能
从内部开启，
造成的人员伤
亡

疏散出口门应能
在关闭后从任何
一侧手动开启。开
向疏散楼梯（间）
或疏散走道的门
在完全开启时，不
应减少楼梯平台
或疏散走道的有
效净宽度。除住宅
的户门可不受限
制外，建筑中控制
人员出入的闸口
和设置门禁系统
的疏散出口门应
具有在火灾时自
动释放的功能，且
人员不需使用任
何工具即能容易
地从内部打开，在
门内一侧的显著
位置应设置明显
的标识。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7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疏散楼梯间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室内疏散楼梯间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疏散楼梯间内
不应设置烧水间、
可燃材料储藏室、
垃圾道及其他影
响人员疏散的凸
出物或障碍物。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8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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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疏散出口门、疏
散走道、疏散楼
梯

疏散楼梯间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4 疏散楼梯间及
其前室与其他部
位的防火分隔不
应使用卷帘。
7 防烟楼梯间前
室的使用面积，公
共建筑、高层厂
房、高层仓库、平
时使用的人民防
空工程及其他地
下工程，不应小于
6.0 ㎡。与消防电
梯前室合用的前
室的使用面积，公
共建筑、高层厂
房、高层仓库、平
时使用的人民防
空工程及其他地
下工程，不应小于
10.0 ㎡。
8 疏散楼梯间及
其前室上的开口
与建筑外墙上的
其他相邻开口最
近边缘之间的水
平距离不应小于
1.0m。当距离不符
合要求时，应采取
防止火势通过相
邻开口蔓延的措
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8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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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疏散出口门、疏
散走道、疏散楼
梯

疏散楼梯间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2 疏散楼梯间内
不应设置或穿过
甲、乙、丙类液体
管道。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8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 自然通风条件
不符合防烟要求
的封闭楼梯间，应
采取机械加压防
烟措施或采用防
烟楼梯间。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8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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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疏散出口门、疏
散走道、疏散楼
梯

疏散楼梯间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通向避难层的疏
散楼梯应使人员
必须经过避难区
上下。除通向避难
层的疏散楼梯外，
疏散楼梯（间）在
各层的平面位置
应能使人员的疏
散路线保持连续。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9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地下或半地下
区域的疏散楼
梯间不满足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除住宅建筑套内
自用楼梯外，地下
或半地下室、平时
使用的人民防空
工程、其他地下工
程的疏散楼梯间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埋深不大于 10
m 或层数不大于 2
层，应为封闭楼梯
间；
2 埋深大于 10 m
或层数不小于 3
层，应为防烟楼梯
间；
3 地下楼层的疏
散楼梯间与地上
楼层的疏散楼梯
间，应在直通室外
地面的楼层采用
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 h 且无开口的
防火隔墙分隔；
4 在楼梯的各楼
层入口处均应设
置明显的标识。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10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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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疏散出口门、疏
散走道、疏散楼
梯

室外疏散楼梯
不符合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室外疏散楼梯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疏散楼梯
的栏杆扶手高度
不应小于 1.10 m，
倾斜角度不应大
于 45°；
2 除3层及3层以
下建筑的室外疏
散楼梯可采用难
燃性材料或木结
构外，室外疏散楼
梯的梯段和平台
均应采用不燃材
料；
3 除疏散门外，楼
梯周围 2.0 m 内的
墙面上不应设置
其他开口，疏散门
不应正对梯段。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11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4 疏散电梯

疏散电梯的设
置不符合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火灾时用于辅助
人员疏散的电梯
及其设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应具有在火灾
时仅停靠特定楼
层和首层的功能；
2 电梯附近的明
显位置应设置标
示电梯用途的标
志和操作说明。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1.12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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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5 厂房安全出口

厂房安全出口
不满足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厂房中符合下列
条件的每个防火
分区或一个防火
分区的每个楼层，
安全出口不应少
于 2 个：
1 甲类地上生产
场所，一个防火分
区或楼层的建筑
面积大于 100m²或
同一时间的使用
人数大于 5 人；
2 乙类地上生产
场所，一个防火分
区或楼层的建筑
面积大于 150m²或
同一时间的使用
人数大于 10 人；
3 丙类地上生产
场所，一个防火分
区或楼层的建筑
面积大于 250m²或
同一时间的使用
人数大于 20 人；
4 丁、戊类地上生
产场所，一个防火
分区或楼层的建
筑面积大于 400m²
或同一时间的使
用人数大于30人；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2.1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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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5 厂房安全出口

厂房安全出口
不满足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5 丙类地下或半
地下生产场所，一
个防火分区或楼
层的建筑面积大
于 50 m²或同一时
间的使用人数大
于 15 人；
6 丁、戊类地下或
半地下生产场所，
一个防火分区或
楼层的建筑面积
大于 200 m²或同
一时间的使用人
数大于 15 人。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2.1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6 厂房的疏散楼梯

厂房的疏散楼
梯不满足要
求，造成的人
员伤亡

高层厂房和甲、
乙、丙类多层厂房
的疏散楼梯应为
封闭楼梯间或室
外楼梯。建筑高度
大于 32 m 且任一
层使用人数大于
10 人的厂房，疏散
楼梯应为防烟楼
梯间或室外楼梯。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2.2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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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7 仓库安全出口

仓库安全出口
不满足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占地面积大于 300
m²的地上仓库，安
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建筑面积大于
100 m²的地下或半
地下仓库，安全出
口不应少于 2 个。
仓库内每个建筑
面积大于 100 m²
的房间的疏散出
口不应少于 2 个。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2.3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8 仓库疏散楼梯

仓库疏散楼梯
不满足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高层仓库的疏散
楼梯应为封闭楼
梯间或室外楼梯。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7.2.4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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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和照明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通风和空气调节
系统

受污染（可燃
气体/蒸汽）的
空气循环使
用，造成的人
员伤亡

除有特殊功能或
性能要求的场所
外，下列场所的空
气不应循环使用：
1 甲、乙类生产场
所；
2 甲、乙类物质储
存场所；
3 产生燃烧或爆
炸危险性粉尘、纤
维且所排除空气
的含尘浓度不小
于其爆炸下限 25%
的丙类生产或储
存场所；
4 产生易燃易爆
气体或蒸气且所
排除空气的含气
体浓度不小于其
爆炸下限值 10%的
其他场所；
5 其他具有甲、乙
类火灾危险性的
房间。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9.1.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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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通风和空气调节
系统

送排风设置在
一个房间内，
造成的人员伤
亡

甲、乙类生产场所
的送风设备，不应
与排风设备设置
在同一通风机房
内。用于排除甲、
乙类物质的排风
设备，不应与其他
房间的非防爆送、
排风设备设置在
同一通风机房内。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9.1.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有燃烧或爆炸
危险性物质的
风管穿过防火
墙，造成的人
员伤亡

排除有燃烧或爆
炸危险性物质的
风管，不应穿过防
火墙，或爆炸危险
性房间、人员聚集
的房间、可燃物较
多的房间的隔墙。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9.1.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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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通风和空气调节
系统

未按要求设置
通风换气设
施，造成的人
员伤亡

下列场所应设置
通风换气设施：
1 甲、乙类生产场
所；
2 甲、乙类物质储
存场所；
3 空气中含有燃
烧或爆炸危险性
粉尘、纤维的丙类
生产或储存场所；
4 空气中含有易
燃易爆气体或蒸
气的其他场所；
5 其他具有甲、乙
类火灾危险性的
房间。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9.3.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下列通风系统应
单独设置：
1 甲、乙类生产场
所中不同防火分
区的通风系统；
2 甲、乙类物质储
存场所不同防火
分区的通风系统；
3 排除的不同有
害物质混合后能
引起燃烧或爆炸
的通风系统；
4 除本条第 1 款、
第 2 款外，其他建
筑中排除有燃烧
或爆炸危险性气
体、蒸气、粉尘、
纤维的通风系统。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9.3.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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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通风和空气调节
系统

排风设备、管
道等未采取相
应安全措施，
造成的人员伤
亡

排除有燃烧或爆
炸危险性气体、蒸
气或粉尘的排风
系统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采取静电导
除等静电防护措
施；
2 排风设备不应
设置在地下或半
地下；
3 排风管道应具
有不易积聚静电
的性能，所排除的
空气应直接通向
室外安全地点。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9.3.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空气调节系统

的电加热器未
按要求设置相
应安全措施，
造成的人员伤
亡

空气调节系统的
电加热器应与送
风机连锁，并应具
有无风断电、超温
断电保护装置。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0.2.1 条

火灾



-46-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供暖系统

明火、红外辐
射供暖，造成
的人员伤亡

甲、乙类火灾危险
性场所内不应采
用明火、燃气红外
线辐射供暖。存在
粉尘爆炸危险性
的场所内不应采
用电热散热器供
暖。在储存或产生
可燃气体或蒸气
的场所内使用的
电热散热器及其
连接器，应具备相
应的防爆性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9.2.1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散发可燃气
体、蒸气等场
所用热风供
暖，造成的人
员伤亡

下列场所应采用
不循环使用的热
风供暖：
1 生产过程中散
发的可燃气体、蒸
气、粉尘或纤维，
与供暖管道、散热
器表面接触能引
起燃烧的场所；
2 生产过程中散
发的粉尘受到水、
水蒸气作用能引
起自燃、爆炸或产
生爆炸性气体的
场所。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9.2.2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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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供暖系统

燃气红外辐射
场所无防火和
通风换气措
施，造成的人
员伤亡

采用燃气红外线
辐射供暖的场所，
应采取防火和通
风换气等安全措
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9.2.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
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
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
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
灭火、防爆、泄压、防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
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
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
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保证安全设施、设备
的正常使用。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八十条第一款 生产、储存、使
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
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
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
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3 照明系统

灯光疏散指示
标志设置不符
合要求，造成
的人员伤亡

除筒仓、散装粮食
仓库和火灾发展
缓慢的场所外，下
列建筑应设置灯
光疏散指示标志：
1 甲、乙、丙类厂
房，高层丁、戊类
厂房；
2 丙类仓库，高层
仓库；
6 平时使用的人
民防空工程；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0.1.8 条

火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二款 生
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和
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七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
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八)生产、储
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在作业场
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
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在作业
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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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照明系统

疏散照明未按
要求设置，造
成的人员伤亡

除筒仓、散装粮食
仓库和火灾发展
缓慢的场所外，厂
房、丙类仓库、民
用建筑、平时使用
的人民防空工程
等建筑中的下列
部位应设置疏散
照明：
1 安全出口、疏散
楼梯（间）及其前
室或合用前室、避
难走道及其前室、
避难层、避难间、
消防专用通道、兼
作人员疏散的天
桥和连廊；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0.1.9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疏散照明照度

不符合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建筑内疏散照明
的地面最低水平
照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疏散楼梯间、疏
散楼梯间的前室
或合用前室、避难
走道及其前室、避
难层、避难间、消
防专用通道，不应
低于 10.0lx；
2 疏散走道、人员
密集的场所，不应
低于 3.0lx；
3 本条上述规定
场所外的其他场
所，不应低于
1.0lx。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0.1.10 条

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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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4 电气线路

电气线路敷设
不符合要求，
造成的人员伤
亡

电气线路的敷设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气线路敷设
应避开炉灶、烟囱
等高温部位及其
他可能受高温作
业影响的部位，不
应直接敷设在可
燃物上；
2 室内明敷的电
气线路，在有可燃
物的吊顶或难燃
性、可燃性墙体内
敷设的电气线路，
应具有相应的防
火性能或防火保
护措施；
3 室外电缆沟或
电缆隧道在进入
建筑、工程或变电
站处应采取防火
分隔措施，防火分
隔部位的耐火极
限不应低于
2.00h，门应采用
甲级防火门。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0.2.3 条

火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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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5 架空电力线路

架空电力线路
未按要求设
置，造成的人
员伤亡

架空电力线路不
应跨越生产或储
存易燃、易爆物质
的建筑，仓库区
域，危险品站台，
及其他有爆炸危
险的场所，相互间
的最小水平距离
不应小于电杆或
电塔高度的 1.5
倍。1kV 及以上的
架空电力线路不
应跨越可燃性建
筑屋面。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0.2.5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九、地区架空电力线路穿
越生产区且不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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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抗震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建筑抗震设计

未进行抗震设
计，造成的人
员伤亡

抗震设防烈度6度
及以上地区的各
类新建、扩建、改
建建筑与市政工
程必须进行抗震
设防，工程项目的
勘察、设计、施工、
使用维护等必须
执行本规范。

《建筑与市政
工程抗震通用
规范》（GB
55002-2021）
第 1.0.2 条

坍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未按要求进行
抗震设计，造
成的人员伤亡

建筑与市政工程
进行场地勘察时，
应根据工程需要
和地震活动情况、
工程地质和地震
地质等有关资料
按表 3.1.2 对地段
进行综合评价。对
不利地段，应尽量
避开；当无法避开
时应采取有效的
抗震措施。对危险
地段，严禁建造
甲、乙、丙类建筑。

《建筑与市政
工程抗震通用
规范》（GB
55002-2021）
第 3.1.2 条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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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建筑抗震设计
未按要求采取
抗震措施，造
成的人员伤亡

当工程场地为I类
时，对特殊设防类
和重点设防类工
程，允许按本地区
设防烈度的要求
采取抗震构造措
施；对标准设防类
工程，抗震构造措
施允许按本地区
设防烈度降低一
度、但不得低于 6
度的要求采用。

《建筑与市政
工程抗震通用
规范》（GB
55002-2021）
第 2.3.2 条

坍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 场地和地基
未按要求建
造，造成的人
员伤亡

经综合评价后划
分的危险地段，严
禁建造甲类、乙类
构筑物，不应建造
丙类构筑物。

《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GB
50191-2012）
第 3.3.2 条

坍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
电气设备抗震设
计

未进行电气设
备抗震设计，
造成的人员伤
亡

设计基本地震加
速度为 0.05 g（即
抗震设防烈度 6
度）及以上地区的
电气设备，必须进
行抗震设计。

《工业企业电
气设备抗震设
计规范》（GB
50556-2010）
第 1.0.4 条

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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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3
电气设备抗震设
计

未进行电气设
备抗震设计，
造成的人员伤
亡

重要电气设备应
按本地区抗震设
防烈度提高一度
采取抗震措施，但
抗震设防烈度为 9
度时，应按比 9 度
更高要求采取抗
震措施；地震作用
计算所采用的设
计基本地震加速
度值应提高
0.05g，但设计基
本地震加速度为
0.20g 及以上时不
再提高。

《工业企业电
气设备抗震设
计规范》（GB
50556-2010）
第 3.0.5 条

坍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化工和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
行）〉和〈烟花爆竹生产
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7〕121 号）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类：
十、在役化工装置未经正
规设计且未进行安全设计
诊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
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
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电气设备未固
定，造成的人
员伤亡

各类电气设备应
可靠地固定在基
础或支座上。

《工业企业电
气设备抗震设
计规范》（GB
50556-2010）
第 3.0.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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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使用

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1
易燃液体、液化
石油气、可燃气
体的使用

闪点低于 60℃
的液体、液化
石油气及其他
相对密度不小
于 0.75 的可燃
气体在地下、
半地下场所使
用，造成的人
员伤亡

地下、半地下场所
内不应使用或储
存闪点低于 60℃
的液体、液化石油
气及其他相对密
度不小于 0.75 的
可燃气体，不应敷
设输送上述可燃
液体或可燃气体
的管道。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2.0.3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2
瓶装液化石油气
的使用

未按要求规范
使用瓶装液化
石油气，造成
的人员伤亡

瓶装液化石油气
的使用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在高层建筑内
不应使用瓶装液
化石油气；
2 液化石油气钢
瓶应避免受到日
光直射或火源、热
源的直接辐射作
用，与灶具的间距
不应小于 0.5m；
3 瓶装液化石油
气应与其他化学
危险物品分开存
放；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2.0.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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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2
瓶装液化石油气
的使用

未按要求规范
使用瓶装液化
石油气，造成
的人员伤亡

4 充装量不小于
50kg 的液化石油
气容器应设置在
所服务建筑外的
单层专用房间内，
并应采取防火措
施；
5 液化石油气容
器不应超量罐装，
不应使用超量罐
装的气瓶；
6 不应敲打、倒置
或碰撞液化石油
气容器，不应倾倒
残液或私自灌气。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2.0.4 条

火灾
其他爆炸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3
瓶装液化石油
气、可燃气体、
可燃液体的使用

可燃气体在室
内积聚，造成
的人员伤亡

存放瓶装液化石
油气和使用可燃
气体、可燃液体的
房间，应防止可燃
气体在室内积聚。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2.0.5 条

中毒和窒息
其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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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场所/环节/部位 监督检查事项 主要防范措施 标准依据
易发生的

事故类型
执法依据 处罚条款

4
疏散出口、通道
的维护

疏散出口、通
道被阻塞，造
成的人员伤亡

在建筑使用或运
营期间，应确保疏
散出口、疏散通道
畅通，不被占用、
堵塞或封闭。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2.0.6 条

火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
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
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
口、疏散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零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追究刑事责任:……（二）生产经
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
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
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
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
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5 照明灯具的使用
照明灯具等不
符合要求，造
成的人员伤亡

照明灯具使用应
满足消防安全要
求，开关、插座和
照明灯具靠近可
燃物时，应采取隔
热、散热等防火措
施。

《建筑防火通
用规范》（GB
55037-2022）
第 12.0.7 条

火灾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
他人员不得从事下列行
为：（一）违反操作规程
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从事作
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
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负
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本条例第
五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
定，从事禁止行为的，由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